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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民国时期徽州地区冥契文书探析
———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徽州冥契为例

陈姝婕１　张美芳２　胡玲玲３

（１．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，北京１００８７２；

２．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，北京１００８７２；

３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，北京１００８７２）

摘要：在徽州社会生活中，丧葬活动占据重要地位。在以往研究中，往往以方志、族谱、时人文集等史料为

基本材料，存在资料不够完整、清晰、具体等问题。卷帙浩繁的徽州文书档案遗存为徽州世俗生活研究提供了大

量翔实的实例资料，弥补了传世史籍文 献 的 不 足。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博 物 馆 藏 徽 州 文 书 中 的 纸 质 冥 契 是 一 种 特 殊 丧

葬文书档案，对其进行著录分析，为考察清末民国时期徽州地区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史料依据。作为买地券的一

种重要形式，徽州地区纸质冥契的发现，说明从清代开始这一地区买地券的使用方式发生了变化，在文本和内涵

上都反映出强烈的世俗化倾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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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引言

冥契，多称作买地券，是东汉中后期开始流行的

一种随葬明器。［１］它 以 日 常 生 活 中 常 见 的 契 约 形 式 规

定了死者与阴间神明达成的阴宅交易规则，多是祈求

死者阴地不受鬼怪侵害、庇佑死者后人多福多财。传

统买地券的制作多以砖瓦、玉石、铅板等不易腐朽的

硬质材料为主，在东南和西北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也有

一些木质买地券被发现。周密 《癸辛杂识·别集》卷

下 “买地 券”条 目 下 有： “今 人 造 墓，必 用 买 地 券，
以梓木为之。朱书云：‘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，
买到某地云 云’。此 村 巫 风 俗 如 此，殊 为 可 笑。”［２］自

２０世纪初，即 有 罗 振 玉 等 学 者 开 始 关 注 买 地 券 的 搜

集整理和研究，此后近一个世纪，买地券的研究成果

丰富，此不能俱举，但总体而言大多以考古发掘成果

为基础的个例探讨。随着所获资料的愈加丰富，学者

们开始对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地区的买地券进行综合

性研究，更为关 注 其 背 后 的 习 俗、宗 教 等 文 化 内 涵。

２１世纪以来，基 于 买 地 券 史 的 综 合 性 研 究 成 果 日 益

显著，张传玺将买地券作为一种特殊的土地契约，在

《契约史买地 券 研 究》下 编 广 搜 事 目，探 讨 其 券 文 广

例、用名等问 题。鲁 西 奇 的 《中 国 古 代 买 地 券 研 究》
和黃景春的 《中 国 宗 教 性 随 葬 文 书 研 究：以 买 地 券、
镇墓文、衣物疏为主》是近年来买地券研究最为重要

的两本专著，鲁西奇对汉代至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所见

买地券进行了全面的搜集、整理、注释，黄景春在对

包括买地券在内的宗教性随葬文书进行文献考订基础

上，深入探讨了其背后信仰、观念、仪式等，同时进

行了大量田野调查工作，这对于历史遗存资料较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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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期和地区，颇具研究意义。但是即便学者们广泛搜

罗，所获材料也以宋元以前居多，明清之后的材料则

少之又少。黄景春认为一是由于明清时期的考古发掘

材料因数 量 多 等 原 因，大 多 处 于 整 理 过 程 中 尚 未 刊

布；二是买地券材质开始由砖石向纸质转变，由埋藏

变为焚化，这种趋势越趋晚近越明显。纸质买地券或

许是保存不易的原因，并不多见。除了新疆吐鲁番地

区因自然 保 存 环 境 的 原 因 有 唐 代 纸 质 买 地 券 的 发 现

外，其他地区的纸质买地券以徽州地区为最多。根据

已公布的资料，除唐代买地券外，徽州地区的纸质买

地券也 有 存 世，安 徽 黄 山 学 院 徽 州 文 化 中 心 现 存５
件，其中清代２件，民 国 时 期３件。［３］对 于 资 料 匮 乏

的明清民国时期买地券研究，徽州地区纸质买地券无

疑是重要的资料补充，填补了买地券历史发展脉络中

的一些缺环。近年来，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 （以下简

称人大馆）在对馆藏近３万件徽州文书进行整理、修

复和数字化过程中，发现了８件徽州地区冥契，其中

清末时 期３件，民 国 时 期５件，笔 者 通 过 初 步 的 录

文、注释、探讨，以 期 为 研 究 者 提 供 新 的 一 手 资 料，

引起更多的思考和讨论。

２　录文

２．１　清光绪十二年张坚固卖地冥契 （馆 藏 号

ＧＨＷ００２１：１９）

阴阳地理司　地契镇金井　四至定分明

八龙藏气穴　万代子孙荣

太极肇判，既分两仪，人居其 中，是 曰 三 财。天

则生人，地则主穴，有生有殁，亘古传今。上据大清

国江南徽州府歙县长寿乡怀德里黄备昭

福宗里社管居住奉道灵宝安内皇清先妣　　魂安

葬在上，今凭白鹤仙谨备冥财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

文钱，入买到张坚固名

下富贵大地一穴，坐落土名　　扦造吉□向，其

地东至甲乙青龙，西至庚辛白虎，南至丙丁朱雀，北

至壬癸 玄 武，上 至 青 天，下 至 黄 泉，中 功 亡 人 棺 木

之所，

但有伏尸前 来 坚 夺 风 水，如 有 不□，罪 当 立 令。

立此赤契一道，亡者随身大法，永远存照。

光绪十二年陆月　日　　立　　卖地神　张坚固

中见　李定度

交钱　白鹤仙

依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牙保　双鲤鱼

主盟　蒿李父老

代笔　当方土地

九天玄女律令

灵宝大法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证盟

２．２　清光绪十八年吴氏买阴地冥契 （馆 藏 号

ＧＨＷ００６０：１４）

图１　清光绪十八年吴氏买阴地冥契

南昌受炼司　　　地契镇金井　四至定分明

八龙藏气穴　世代永兴隆

今　据

大清国江南徽州府歙县南乡长乐里齐武大社磻溪义薪

社　　　管居住，奉

佛醮墓安亾保存。孝士男本法孙大成人等，既通孝眷

人等，是日拜干大造投词，
切为亡过先祖考妣汝镇府君孺人吴氏、本法孺人吴氏

名下，自从去世，未卜生方，
孝士出备金银壹大包，买到太阳山上阴地壹穴，坐落

土名来龙山，扦葬艮坤

加丑未，年月大利，前来安妥。其地东至青龙，西至

白虎，南至朱雀，北至玄武，
上至青天，下至黄泉，中至亡人吉穴，四至之内毋许

外人强占，如有此情，俱系

出卖人承当，不 干 受 人 之 事。恐 口 无 凭，立 此 地 契，
永远存照。
皇清光绪拾八年岁次壬辰小阳月日卖契人　张坚固

中见人　李定度

交钱人　白鹤仙

代笔人　双鲤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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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３　清光绪三十二年东王公西王母 卖 灵 屋 冥

契 （馆藏号ＧＨＷ０００２：８６）

立断骨出卖灵屋契人东王公西王母，今有三间五彩灵

屋壹堂，坐落土名前山桥头上首。其四至上

至青天下至黄泉，东至甲乙青龙，南至丙丁朱雀，西

至庚辛白虎，北至壬癸玄武，四至述明。今

因正用，自情愿央中将三间五彩灵屋楼上、楼下、鱼

塘、花园、四围砖墙、板壁、椽瓦、地坦、枱

櫈、椅棹、对联、字画、傢伙物件以及楼上楼下出入

路道、四向適水余地尽行立契出卖与

方母陆［４］氏思里孺人名下为业，三面言定，时值价银

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，正其价契，即日

两相交付足讫。其五彩灵屋自今卖后，悉听亡人择吉

进屋居住，无得异说。未卖之先，并无

重张交易，倘有来历不明，尽是卖人料理，不累买人

之事。倘若妖魔 鬼 怪 魑 魅 魍 魉 不 得 争 占，如 若 争 占，
奏到泰山门下女青案前发落。恐口无凭，立此断骨出

卖五彩三间灵屋契文存照。
大清光绪三拾贰年拾贰月初二日立此断骨出卖灵屋契人

东王公　☰
西王母　☷
南王郭　☳

领钱北王 　☶
交钱白鹤仙　☲
中见张坚固　☵

李定都　☱
双鲤鱼　☴

依口代笔　列奇秀才

２．４　 民 国 五 年 张 坚 固 卖 地 冥 契 （馆 藏 号

ＧＨＷ００５４：４７）

南昌府受炼司　　　地契镇金井　四至定分 ［明］
八龙藏气穴　世代永兴 ［隆］

立卖契人幽冥地主张坚固今因无钱使用，自愿将江南

界内阴地坟水一穴，凭中立契出卖与江南徽州府歙县

孝女乡延宾里湖川新宁社亡人厶厶讳下为业，三面言

定，得受价银九九之数，当日契价两楚。其地东至甲

乙青龙，
西至庚辛白虎，南至丙丁朱雀，北至壬癸玄武，中央

戊己大

地一穴。四至之内，外人不得侵占，倘有伏尸吉冢魑

魅魍魉，
男侵为奴，女侵为婢。今恐阴府无凭，立此地契永远

大发

存照。
民国五年吉月吉日立卖地契人　张坚固

中见人　李定度

交钱人　双鲤鱼

代书人　白鹤仙

天地

作证

内备冥银□
　化　与

幽冥地主坚固张公领纳

孝士姚□具　　　　　　 即日□

２．５　民国十四年吕庆来买阴地冥契 （馆 藏 号

ＧＨＷ００１３：８４）

　　今据

大民国江南徽州府歙县南乡德润里霞坑　　　　　　
社管居住，奉

佛醮墓安亡保存。孝士吕六贵，暨通家孝眷人等，是

日上千大造投词，切为

亡过吕庆来府君。吕公自从去世已来，未卜生方，孝

士出备金银九万九千九百九

十九贯，买 到 太 阳 山 上 阴 地 一 穴，坐 落 土 名 霞 坑 上

坞，前来扦造，子山午向，年月

大利，前来安妥。其地东至青龙，西至白虎，南至朱

雀，北至玄武，上至青天，下至黄

泉，中至亡人吉穴。毋许外人强占，如有此情，俱系

出卖人承当，不干受人

之事。恐口无凭，立此卖契，永远大发存照。
民国拾肆年三月　　　　　日立卖契人　张坚固

中见人　李定度

交钱人　白鹤仙

代笔人　双鲤鱼

焚火炼化司付与亡过庆来府君名下收执准此照验

２．６　民国十七年张坚固卖阴地冥契 （馆 藏 号

ＧＨＷ０２０４：１２）

南昌府受炼司、地主、开元、后土、东皇公。地

契分金井，
四至定分明，八龙藏气脉，世 代 子 孙 荣。今 因 无 钱 使

用，将太阳山上

吉地壹穴土名厶厶，扦造厶山厶向阴地一穴，四至分

明，上至青天，下至黄泉，
东至甲乙青龙，西至庚辛白虎，南至丙丁朱雀，北至

壬癸玄武，中央

戊己大地壹穴。四至之内，尽行立契出卖与大民国江

南徽州府歙

县孝女乡延宾里厶厶村厶厶社亡人厶厶朝奉厶厶孺人

名下经管居住，三面言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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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受价洋九 九 之 数。当 日 契 价 两 楚，并 无 伏 尸 古 冢，
若有，男侵者为仆，
女侵者 为 婢。今 恐 阴 府 无 凭，立 此 地 契，永 远 大 发

存照。
民国十七年十一月良日立卖契人　张坚固

主盟人　李定度

交钱人　双鲤鱼

代书人　白鹤仙

２．７　 乙 亥 年 张 坚 固 卖 阴 地 冥 契 （馆 藏 号

ＧＨＷ００４３：６３）

金井震梧桐，八卦定分明，一龙藏气脉，万代子孙荣

亡故先考 光 城 朝 奉 王 公，原 命 生 于 丁 卯 年 吉 月 吉 日

吉时，
大限殁于戊午年八月念八日吉时去世，惟魂买到

张坚固名下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阴地壹穴，坐落

土名方大住□，其四至东至东王公，西至西王母，南

至功曹，北至主簿，
上至青天，下至地府。四至之内，恐口无凭，立此地

契，永远大发。
乙亥年［５］六月　　日　立此卖契人　张坚固

中见人　李定度

议契人　白鹤仙

代书人　高李老

２．８　民国某年买阴地冥契 （馆藏号ＧＨＷ０１９５：

３１）

地　契

地契镇金井　四至定分明　八龙藏气穴　世代子孙荣

大中华民国江南徽州府歙县南乡

醮墓孝士　　投 词，不 幸 亡 过，因 往 南 山 采 药，
遇见仙人赐酒一杯，至今

迷魂不醒，特择兆而安厝之。谨具冥财一局，买

到太阳山下大地一穴，
坐落土名厶厶 处，扦 作 厶 厶 向，其 地 东 至 青 龙，
西至白虎，南至朱雀，
北至玄武，上至青天，下至黄 泉，四 至 分 明，尽

行立契，侍与亡过

厶厶名下为业。自安葬之后，作千年之风水，为

万载之佳城，
荫子荫孙，招贤出贵，房房兴 旺，积 玉 堆 金，永

远大发，世代荣昌。
男魂女鬼不得侵占，若有一魂来侵占，值符黄河

澈底干。谨契。
大中华民国厶年厶月日 立契盘古大仙　富山

中见当方土地　贵地

仝见白鹤仙师　大发

代书敖鱼头　人丁

３　考释

这８份冥契的形制基本延续了传统买地券的行文

要素，同时 也 具 有 强 烈 的 本 地 世 俗 土 地 买 卖 契 约 的

色彩。

３．１　格式要件

杨国桢在对明清土地契约关系发展的研究中，将

明代田地买卖契式的要件，归纳为立契人、土地所有

权来源、对象地、出卖原因、买主、立 契 手 续、权 利

和义务、上手契处理等８个方面［６］，认为宋明时期民

间开始形成规范化的土地买卖契式，清代和近代土地

契约格式均是以此为基础并承继而来。这８份冥契的

内容形制与当时徽州地区民间土地买卖契约相似，也

是基本 依 照 上 述 契 式 的 要 素，对 买 卖 双 方、买 卖 原

因、土地坐落、面积四至、成交金 额、权 利 义 务、订

立时间、中见与代书等人姓名、官府印鉴等都有明确

的说明，一般的土地交易契约包括买卖双方姓名、土

地坐落、面积四至、成交价格、违约责任、买卖双方

签名、政府主管部门印鉴、订立日期等要件。这８份

冥契的内容形制与当时徽州地区现世的土地买卖契约

基本相似，明 确 了 买 卖 双 方 姓 名、买 卖 原 因、土 名、
四至、金额、买卖双方权利义务、立契时间、中见人

及代书人姓名等。但由于冥契的性质特殊，这些契约

套语式信息又有不同的表述。
买方是亡者或其孝眷家人，卖方、中见一般是张

坚固、李定 度 这 一 对 在 买 地 券 中 经 常 联 袂 出 现 的 神

仙，此外白鹤仙、双鲤鱼、蒿李 （里）父 老、当 方 土

地等道教神仙形象一般充当中见人、交钱人、代书人

等清代土地买卖中的重要角色。在买卖原因上，将神

仙卖地的原因解释为无钱使用，如契３东王公西王母

“今因正用”、契４及 契６幽 冥 地 主 张 坚 固 “无 钱 使

用”，这里照搬 了 现 实 社 会 中 大 多 数 土 地 交 易 对 原 因

的表述。
土地四至除 契７为 “东 至 东 王 公，西 至 西 王 母，

南至功曹，北至主簿”以外，均用 “东 至 （甲 乙）青

龙，西至 （庚 辛）白 虎，南 至 （丙 丁）朱 雀，北 至

（壬 癸）玄 武，上 至 青 天，下 至 黄 泉”指 代。郭 璞

《葬经》云 “夫葬以左为青龙，右为白虎，前为朱雀，
后为玄武”，以 四 神 兽 来 指 代 方 位 地 形 是 一 种 趋 吉 避

凶的堪舆风水观念，象征环境封闭而安全。九这个数

字在古代意味着极限和圆满，金额上一般用 “九万九

千九百九十九”或 “九九之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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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对于四至、金额等虚指，这８份冥契中有７份都

注明了墓穴的土地实际坐落，可能现实中进行过坟水、
墓穴土地的交易，人大馆藏的大量土地交易契约中，有

相当一部分契约是关于坟山、墓穴的买卖、交换的，这

表明清至民国时期，徽州民间以此类土地为标的土地交

易较为普遍。有４份冥契都提到所买墓穴位于 太 阳 山

上，太阳山位于今黄山市屯溪区尤溪村，太阳山之名源

于 “太阳菩萨”汪华，在徽州地区，汪华被奉为徽州地

方保护神、太阳菩萨，太阳也成为汪氏图腾。因此，太

阳山也就成了徽州人选墓造穴的风水宝地。
冥契关于违约责任的界定，是相当严厉的。冥契

订立的初衷就是彰示亡者对墓穴土地的合法且永久占

有，祈求 死 后 安 宁，因 此，对 于 可 能 出 现 的 外 来 侵

占，轻则要卖地神仙承当，重则 “奏到泰山门下女青

案前发落”，或立下 “男侵为奴、女侵为婢”的诅咒。
关于契约的法律效力，在现实土地交易契约中，钤盖

官印的红契表明土地已经推收过割给买主，并登记在

官府的册籍上，比 白 契 更 具 法 律 效 力。契１、契２也

加盖了红印，不过印文漫漶不清，难以识别，通过对

印文进行提取处理，可见契２红印为九叠篆，右上二

字似为 “昌永”。九 叠 篆 是 创 制 并 流 行 于 宋 代 的 一 种

“国朝官印”字 体，冥 契 上 的 红 印 并 非 真 正 的 官 印，
而是民间拟造的具有神明色彩的印章，以此证明此份

冥契得到了天 地 神 明 的 认 证，比 一 般 冥 契 更 具 效 力。
如 “昌永”二字识别无误，那么这极有可能是一句吉

祥语。

３．２　正反书

除契３和契７外，其余六份冥契书写采取一行顺

书一行逆书的形式，在契２、４、５、６这四份冥契中，
正反行转行的首 字，还 呈９０°或４５°倾 斜，以 示 过 渡。
对于这种顺逆相间的书写形式，简又文在分析南汉马

廿四娘墓 券 时 云， “一 行 正 读，而 另 一 行 倒 写 倒 读，
由下而上，自备一格。揆其用意，或分阴阳两界，而

作压胜用也”［７］，顺 书 逆 书 交 叉 的 形 式 是 冥 契 中 独 有

的，区别于普 通 契 约，代 表 了 阴 阳 有 别。有 趣 的 是，
黄景春提到过浙西有种说法是鬼读书不会转行，所以

要间行反书。［８］

３．３　画押

在徽州 民 间 契 约 订 立 时，常 由 专 门 的 代 书 （代

笔）人拟写契约文本，买卖双方及亲房、中人等人姓

名一般也是由代书人统一代写，然后由本人在姓名后

面签字画押，以示对契约内容的知情、认可并承担相

应责任义务。押款的样式通常有花体字或 “○”“＋”
等一些简单符号，采用哪种样式是由画押当事者文化

水平、和 书 写 能 力 或 个 人 习 惯 而 定，但 无 论 何 种 样

式，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个人的笔迹特征，以起到防

伪的作用，保证契约的合法性。虽然冥契的卖方、中

见、交钱、代书等人都是神明仙人，但８份冥契中有

６份都带有画押且形 式 各 异，具 有 强 烈 的 现 实 契 约 色

彩。具体样式如下：

契１ 契２

契３ 契４

契７ 契８

契１、７是明清 契 约 文 书 中 常 见 的 “福”字，二

者又有所区别。契１为福字外框，中心是 “前”“白”
等字，契７虽然都是福字，但是字形有所不同，以显

示不同人的个性化私记。契２、４、７的花押下半部分

为类似的符号，这有点类似于刘永华在明清画押研究

中提到的福建长 乐 文 书。［９］契３、８则 比 较 特 殊，契３
以八卦卦象符号 为 画 押，契８则 以 “富 山” “贵 地”
“大发”“人丁”吉祥语为画押，这种情况在现实契约

中是不常见的，应是冥契的独有特点。

刘永华认为在仪式文书中画押并不常见，但在某

些与神明沟通的度牒 中，却 多 半 需 要 画 押。［１０］在 这 些

冥契中也是如此，亡者对埋藏之地的所有权需要得到

永久的保障和认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卖地神们并没有

因 其 神 仙 的 身 份 而 获 得 亡 者 由 下 而 上 的 无 条 件 信 任，
与现实中的卖主一样需要画押为据，以表明契约承诺

的真实有效。

３．４　神明形象

张坚固 一 般 充 当 卖 地 神 仙，李 定 度 则 是 中 见 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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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，据已有的考古资料 佐 证，［１１］至 少 在 南 朝 时 期 的 买

地券中就出现这二位神仙了，此后二人成了负责墓地

交易的专职神仙。在道教文化中，仙鹤和鲤鱼都是仙

人坐骑，是神异、吉祥之物，扮演着超度、引领的角

色，出现在冥契中也意味着一纸契约可将死者引渡到

阴间极乐彼岸的含义，因此白鹤仙、双鲤鱼也常出现

在冥契中。 “蒿 里”为 人 死 后 魂 归 之 地，泛 指 阴 间、
墓地。这些神 明 形 象 都 与 人 的 生 死 有 关。 “地 契 镇

（分）金井，四至定分明，八龙藏气 穴 （脉），万 代 子

孙荣”是徽州冥契中的常用开首语，金井就是墓穴的

吉称，就其字面意义来看，这样的语句反映了生者希

望风水吉穴保佑后代人丁兴旺、世代荣昌的愿望。这

样的词句在其他地方的买地券中还没有发现，即便徽

州本地，清代以前的买地券也未出现，这当是清代以

后徽州纸质冥契特有的。

４　徽州冥契的演变

对于各 地 买 地 券 产 生 及 发 展 演 变 的 脉 络，鲁 西

奇、黄景春等学者已对现有资料做过穷尽式研究，此

不俱述。徽州地区的买地券最早出现在宋元时期，计

有三方，均为砖石质地，分别是：宋政和八年李九郎

石质买地 券［１２］、宋 淳 熙 十 一 年 唐 氏 十 四 娘 砖 质 买 地

券［１３］、元至正十二年歙县黄义一砖质买地券［１４］。
宋代 《地理新书》载有买地券文范本：

某年月日具官封姓名，以某年月日殁。故龟筮叶

从相地袭吉，宜于某州某县某乡某原安厝宅兆，谨用

钱九万九千九 百 九 十 九 贯 文，兼 五 彩 信 币 买 地 一 段。
东西若干步，南北若干步。东至青龙，西至白虎，南

至朱雀，北至玄武，内方勾陈，分擘四域，丘丞墓伯

封部界 畔 道 路，将 军 齐 整 阡 陌，千 秋 万 岁，永 无 殃

咎。若辄干犯呵禁者，将军亭长收付河伯，今以牲牢

酒饭百味香新，共为信契，财地交相，分付工匠，修

营安厝，已后永保休吉。知见人岁月，主保人今日直

符，故气邪精不得忓恡，先有居者，永避万里。若违

此约，地 府 主 吏 自 当 其 祸，主 人 内 外 存 亡，悉 皆 安

吉，急急如五帝使者，如青律令。［１５］

这是宋元时期较为流行的买地券文本，鲁西奇将

遵循此范本行文的买地券称为 “《地理新书》式买地

券”，但是认为 包 括 徽 州 地 区 在 内 的 江 南 地 区 买 地 券

又增加了卖地人、书券人、读券人等内容，将这一地

区买地券划 分 为 “江 南 式 样 的 买 地 券”。但 是 宋 代 的

两方并未出现 “卖 地 人”的 内 容，张 坚 固、李 定 度、
双鲤鱼、双白鹤 （鸿鹄）只是充当了见人、保人、读

券人、书券人等角色，并且没有像现实契约中依次列

于契文之后。元代开始，张坚固开始成为卖地人，开

列于后。由于缺乏明代的材料，这一时期徽州地区买

地券的材质、文体尚不得而知。清代开始，仅见纸质

冥契，内容要件、书写形式开始形成了一定的区域化

特色。具体来说，有三方面的演变趋势值得关注。

４．１　纸质冥契的世俗化趋势

这里的 “世 俗 化”主 要 指 两 个 方 面，一 是 文 本

上，二是内涵上。
在文本上，买地券的立契方通常是买方，即 “某

某亡者买到 某 某 地”，徽 州 的 三 方 宋 元 时 期 砖 石 买 地

券均是如此。而 清 代 民 间 土 地 交 易 契 约 一 般 为 “卖

契”，即由卖方 根 据 协 议 书 立，交 由 买 方 收 执 作 为 产

业凭证，买方不 需 具 名 画 押。这 一 时 期 的 纸 质 冥 契，
也开始出现卖方为立 契 方 的 文 本。如 契３ “立 断 骨 出

卖灵屋契人东王公西王母……自情愿央中将……尽行

立契出卖 与 方 母 陆 氏 思 里 孺 人 名 下 为 业”，契４ “立

卖契人幽冥地主张坚固今因无钱使用，自愿将江南界

内阴地坟水一穴，凭中立契出卖与……亡人厶厶讳下

为业”，契６ “今 因 无 使 钱 用，将……尽 行 立 契 出 卖

与……名下经 管 居 住”。在 民 间，农 民 出 卖 土 地 一 般

是因为生活困苦，在冥契上，东王公西王母、卖地神

张坚固也是因为 “无钱使用”才出卖灵屋和阴地，看

起来殊为可笑但也是对现实契约的借鉴。宋元时期的

买地券具有较强的神明色彩，注重强调亡者自身的清

净安宁及对墓地的占有权，契尾常以近似诅咒的方式

杜绝神鬼侵占。而清代民国冥契更强调对权利和义务

的规定，契２、３、５均规定土地如有 来 历 不 明、重 复

交易、外人强占等情况，均由卖人料理承当，不干买

人之事。由此可见，明清以来徽州民间土地交易中的

契约习惯对买地券习俗产生了深刻影响，这一时期的

徽州冥契显然借鉴了现实契约的行文习惯，表现出明

显的徽州地域特色。
在内涵上，世俗化原本是西方宗教社会学提出的

理论概念，但 通 常 用 来 表 示 人 们 关 注 现 实 生 活 的 取

向。明清时期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带来的社会生产力

的提升和 商 品 经 济 的 发 展 在 徽 州 地 区 表 现 得 尤 为 显

著，“徽 人 多 商 贾”而 产 生 的 “逐 利”之 风 并 非 片 面

地表现在经济利益上，也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对现实功

利的全方位追求。在宗教问题上，一方面明朝初年实

行寺院归并政策，严控度牒发放，限制寺院经济，佛

教受到了严格的限制，另一方面，道教虽然明代前期

兴旺一时，但后来官方正统道教逐渐式微，开始走向

民间。在这一历史背景下，佛道两教的神圣性逐渐淡

化，而与徽州民间信仰交融贯通，一定程度上成为了

世俗化的祈愿媒介。买地券产生的初衷是亡者与神明

之间达成的契约，是沟通人间与阴间的媒介，是信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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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禁忌的体现。其目的是祈求亡者地下安宁，不因归

葬土地问 题 受 到 侵 扰，如 黄 山 学 院 所 藏 李 九 郎 契 曰

“永为亡者 千 年 之 宅，万 岁 之 坟。凶 神 不 得 侵，善 神

不得占”［１６］，黄义 一 契 曰 “幽 坟 清 净，魂 魄 逍 遥……
若有干犯，墓伯抵当”［１７］。但 是 在 黄 义 一 契 中 也 开 始

出现 “泽流后裔，俾炽俾昌”的词句，开始将世俗生

活中的功利愿 望 融 入 其 中，希 望 保 佑 亡 者 后 代 荣 昌。
在清代的纸质冥契中，融入世俗诉求成为一种普遍的

趋势。这一点在人大所藏的清代和民国冥契中表现得

也非常明显。如契首常见的 “万代子孙荣”或 “世代

永兴隆”，契８ “民 国 某 年 买 阴 地 冥 契”中 “自 安 葬

之后，作千年之风水为万载之佳城，荫子荫孙，招贤

出贵，房房兴旺，积 玉 堆 金，永 远 大 发，世 代 荣 昌”
等，这些都表达了民众希望风水宝穴能使生者多子多

财的祈盼，那些佛道神仙也不再是抽象的、高高在上

的，而是被赋予了各种现实契约中的角色，成为人们

达成愿望的保障。

４．２　使用方式发生变化

目前已发现的三块宋元时期徽州买地券皆以砖石

制成，而清代民国时期冥契均为纸质。不单徽州，其

他地区发现的清代买地券数量也极少，鲁西奇、黄景

春仅搜集到清 代２５件、民 国５件，纸 质 买 地 券 均 出

自徽州地区。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买地券存世稀少的

原因在 于 使 用 方 式 上 发 生 了 变 化，尤 其 是 安 徽、福

建、江西、四川、湖北等南方地区，由书于砖石用于

随葬变成了书于纸张在营葬时焚化。这一点从纸质冥

契的契文中也可得到印证，黄山学院所藏 “清代嘉庆

十九年歙县张永祥方氏买地券”契文有 “地契一纸结

（给）付亡过 张 永 祥 方 氏 名 下 收 执，永 远 大 发 存 照。
南昌受 炼 司 焚 化 契 证”［１８］的 表 述，人 大 馆 藏 契５有

“焚火炼 化 司 付 与 亡 过 庆 来 府 君 名 下 收 执 准 此 照 验”
字样。鲁西奇认 为 张 永 祥 方 氏 买 地 券 应 有 一 式 两 份，
一份置于墓中由亡人 收 执，一 份 在 下 葬 时 焚 化。［１９］契

１也有 “立此赤 契 一 道，土 者 随 身，大 法 永 远 存 照”
字样，但 此 类 冥 契 应 当 并 非 两 份。在 民 间 立 契 习 惯

上，卖地契一般只立一张，由买主收执，因此契文中

才说 “地契一 纸”或 “赤 契 一 道”。即 便 是 冥 契，亡

者随身的方式要么是在墓中随葬，要么在入葬过程中

焚化，这由当时当地的丧葬观念和习俗而定，而并非

两种方式都采用。这一点在黄景春对徽州地区买地券

使用现状的调查中也得到印证，在徽州地区呈坎、许

村、婺源、屯溪等地风水先生、冥品店主等人进行采

访调查中获取了丰富的民俗资料，冥契的使用在现代

丧葬活动中仍然存在，从当代契文行文习惯及钤印红

印的习惯来看，与清代民国时期别无二致。使用方式

为焚化，据歙县呈坎的风水先生说 “地契不用砖石刻

写，而是 印 或 写 在 纸 上，埋 人 时 在 坟 前 烧 掉……不

烧，死人收不 到”，研 究 徽 文 化 的 当 地 学 者 也 说 “歙

县烧化地契风俗很盛，见过很多次”［２０］。
人大馆藏的这几份徽州冥契之所以保留下来，可

能与其大 部 分 都 是 稿 本 有 关，要 么 是 供 誊 抄 填 写 的

“模板”，要么 因 为 种 种 情 况 没 有 最 终 使 用，其 中 日

期、亡者姓名、土名朝向等处空缺或以 “厶”代替的

可能为前者，而信息完备或加盖了红印的可能属于后

者。在徽 州 民 间 丧 葬 习 俗 中，冥 契 可 以 看 作 “必 需

品”，大多由风 水 先 生 等 专 人 书 写，文 本 基 本 是 也 惯

依格式化的套语。因此，文本的主体内容部分差异不

大，每位亡 者 的 具 体 信 息 在 实 际 使 用 中 再 填 写 就 可

以了。
虽然几经演化，买地券习俗并没有湮没于历史烟

海之中。除徽州地区以外，在一些民间信仰习俗仍旧

完好保留的地区，焚烧冥契的传统依旧存在着。许多

学者通过实地走访和调研，得到了许多现代民间买地

券的实例。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，台静农就介绍了四

川江津的 买 地 券 习 俗，契 文 一 般 是 用 木 版 印 刷 的 模

本，死者的姓名、籍贯等信息在使用时填写，死者下

葬时由道士焚化。［２１］陈进 国 认 为 “斩 草 立 券”习 俗 在

闽台地区遗存至今，通过在福建长汀县的实地走访调

查，发现买地券习俗最初同斩草破土或尸骨安葬的仪

式密切相关，那里制作地券少用硬质料，而是写于纸

上，因为用途不是用于埋葬，而是焚化。［２２］

５　结语

在徽州社会生活中，丧葬活动占据重要地位。宋

元之后的徽州 地 区 丧 葬 礼 俗，在 程 朱 理 学 的 影 响 下，
发展到民国 时 期，数 百 年 间 不 断 完 善、巩 固、调 整，
形成了一套独特体系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保留下了纸质

冥契等大量文书遗存，为徽州世俗生活的研究提供了

大量翔实而具体的案例资料。在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

中，明清之后的材料发现较少，研究也较为薄弱，而

随着徽州文书收藏和研究的日益深入，越来越多的纸

质冥契进入人们的视野，这为买地券研究补充了重要

的一手资料。通过对人大博物馆藏的８件清代民国时

期徽州冥契文书的细致考察，我们发现徽州冥契较其

他地区买地券在行文、格式上产生了一些变化，这些

变化是与当地民间传统的影响密不可分的。同时，在

其自身发展过程中，由于社会经济、宗教思想等方面

的影响，清代民 国 时 期 徽 州 冥 契 相 较 于 传 统 买 地 券，
使用方式上发生了从随葬到焚化的变化，文本和内涵

上的世俗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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